
因开门朝向问题

两家发生争吵

经了解， 由于老涂夫妇对自

家房门进行整修， 原先设定的房

门开门朝向可能会阻挡老顾父亲

进出。 老涂夫妇与老顾一家因此

发生争吵， 老顾父亲在争吵后因

心脏病住院。 老顾气愤不已， 便

在半夜踹邻居家的门。 另外， 因

为老顾父亲在楼层内堆放杂物等

琐事， 双方积怨已久。

调解室内依旧气氛紧张， 两

家都带着情绪。 老涂夫妇坚决要

求对老顾“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行为进行法律追究， 老顾则要求

邻居赔偿因争吵导致父亲住院的

相关费用。

调解员首先打破僵局， 引导

双方冷静下来， 强调此次调解的

目的是解决问题， 而非指责对

错。 调解员表示， 邻里之间本就

应该相互理解、 相互帮助， 大家

生活在同一个小区， 低头不见抬

头见， 和和气气才是最好的， 希

望双方能够放下成见， 以理性的

态度参与调解。

调解员表示理解老涂夫妇受

到惊吓和困扰的心情， 也赞赏他

们处理问题能够保持冷静和理

智， 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

的权益。在纠纷发生时，及时报警

是正确的选择， 相信警方会依法

处理，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但是

希望老涂夫妇能够给老顾一个改

正错误的机会， 共同协商解决房门

整修的问题。老涂夫妇听后，情绪有

所缓和，微微点头表示认同。

一方真诚道歉

最终达成调解

律师从专业法律角度对双方进

行了普法教育，指出根据《民法典》，

规定了相邻关系中对彼此的限制，

保障相邻方基本生活权益不受侵

害。无论是改造房门的开关方向，还

是楼道公共空间的使用， 都不能侵

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这就像给大家

的行为划了一条红线，不能逾越。

“这不是小事。” 民警对此次

事件进行了严肃客观的分析， 老顾

半夜踹门、 辱骂他人的行为是不可

取的，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老涂夫

妇的居住安宁权， 也违反了《治安

管理处罚法》。 民警的话让老顾意

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他的态度

也开始缓和。

在调解员、 民警和律师的耐心

调解下，双方不再强硬，老涂夫妇表

示愿意重新设计房门的开门方向，

确保不会对老人的出行造成阻碍。

老顾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向

老涂夫妇真诚地道歉， 表示自己当

时一时冲动，没有控制好情绪，承诺

以后不会再采取这种过激行为，也

会及时清理楼道堆物， 并劝说父亲

今后不再实施乱堆乱放的行为。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老顾向老

涂夫妇当面道歉， 老涂夫妇表示不

再追究老顾的责任。 关于房门整修

问题， 老涂夫妇承诺重新制定整修

方案， 确保方案不会影响老顾父亲

的正常进出。 同时， 老顾父亲在七

日内清理楼道堆放的物品。

这起邻里纠纷通过“三所联动”

机制得到了妥善解决， 堪称新时代

“六尺巷”故事的生动演绎。 三方各

司其职，形成了合力。调解小组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调查， 为调解成功奠

定了基础；在调解过程中，能够针对

问题的关键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让双方都能接受。 调解员用真诚的

态度稳定好当事人情绪， 再从情理

入手，引导双方换位思考，缓解矛盾

双方的对立情绪， 为后续调解工作

的开展打开了局面； 民警以治安管

理、刑事法律为依据，明确指出当事

人行为的违法性和可能产生的后

果，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律师则从民事法律角度进行释法，

为调解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法

律依据。纠纷的成功调解，不仅化解

了双方的矛盾，维护了社区的和谐，

还为社区居民树立了榜样。

【案例点评】

老人在意名誉

而非金钱赔偿

经核实， 超市牛奶批次与王大

爷所持牛奶的批次不同， 保安这才

肯放他离开。 王大爷回家后思考再

三，认为收银员非法搜查自己的手

提袋并言语侮辱自己， 严重侵权，

随后找到超市负责人投诉此事，并

希望得到合理的解释和道歉。 然

而，超市负责人却认为这只是员工

的个人行为，表示愿意对员工进行

批评教育，但拒绝承担其他责任。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时， 超市负

责人抛出了三个“挡箭牌”： 首先，

员工为了保护超市的财产利益， 出

发点是好的， 轻而易举地将侵权行

为美化为员工有责任心的表现； 二

是赔偿会打击员工积极性， 混淆赔

偿责任与工作激励的界限； 三是财

务制度不允许， 将超市自身的管理

漏洞合理化。

“实在不行我们送一箱牛奶表

示歉意吧。” 在调解过程中， 超市

负责人对王大爷及亲属说道。 而这

一句话也激怒了王大爷的女儿， 并

当即质疑道： “如果受辱的是你们

老板的父母， 你们也会用一箱牛奶

打发吗？”

双方之间的情绪愈发激动， 调

解员决定先采取“背靠背” 的方式

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调解员在与王大爷进行沟通时

发现， 此案反映出老年群体维权的

普遍态度———更在意自己的名誉而

非金钱赔偿。 记者了解到， 在这起

纠纷中， 王大爷坚持“要道歉不要

赔偿”， 同时， 老人心理创伤严重。

据王大爷老伴透露， 事发后， 王大

爷已经连续失眠一周。

强行搜包侵犯人身自由

调解员为老人主持正义

面对超市方的消极态度， 调解

员抛出一连串拷问： “超市是否有

权对顾客搜包 ？ ” 调解员表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

经营者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

携带的物品， 这一规定直接禁止了超

市等经营者对消费者进行搜身或搜包

的行为， 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

由。 同时， 《民法典》 也强调， 自然

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

护，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 超市

强行搜包检查的做法限制了王大爷的

自由行动， 是对其人身自由的侵犯。

此外， 包内物品往往包含个人私密物

品和信息， 未经允许进行搜查， 无疑

是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侵犯。

“王大爷自证清白后为何还进行

言语羞辱？” 《民法典》 明确规定，

自然人享有名誉权。 本起纠纷中， 收

银员多次使用言语对王大爷进行羞

辱， 使王大爷的社会评价受到负面影

响， 切实侵犯了其名誉权。

“如果这是您的父亲， 您会作何

感想？” 最后， 调解员打出“感情

牌”， 通过调取监控画面， 用“场景

重现” 的方式唤醒超市方“良知”。

当超市负责人看到王大爷颤抖着翻找

购物凭证、 收银员指着其鼻子训斥以

及围观顾客对其指指点点的画面， 终

于低头认错。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超市负责人

表示将举办仪式向王大爷表达歉意，

同时超市将以本案为教材开展全员培

训， 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此

外， 超市负责人承诺未来超市将从

“防贼式管理” 转向“信任型服务”，

并建立“可疑行为处置指南”， 譬如

礼貌邀请当事人至办公室核实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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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我这辈子没受过这种

侮辱！”王大爷向调解员陈述

时， 双手仍在发抖。 某日清

晨， 普陀居民王大爷像往常

一样， 到菜市场买牛奶和馒

头。他在超市收银台结账时，

收银员突然要求检查他的手

提袋。当时，收银员发现王大

爷手提袋中有牛奶， 便高声

质问：“这牛奶是不是从我们超

市拿的？ ”尽管王大爷出示了购买

凭证， 收银员仍坚持认为他“偷

窃”， 并叫来保安将老人围堵在服

务台。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老人

不断解释，而收银员反复用“偷东

西”“为老不尊”等字眼对老人进行

辱骂呵斥，引来众多顾客围观。 王

大爷通过 12345 热线进行投诉

后，该起纠纷由普陀区消费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近日， 宝山区大场镇司法所收到辖区派出所电话，

希望邀请法律顾问就一起纠纷启动“三所联动” 调解工

作。 原来， 老涂夫妇向社区民警反映， 邻居老顾在半夜

踹家门， 并对他进行辱骂。 考虑到邻里纠纷若处理不当

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大场镇司法所调解员、 派出所

民警、 律师事务所律师立即组成工作小组， 开展联动调

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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